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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陳品臻
電話：(03)3322101~7452
電子信箱：1005272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17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2008031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76735100E_1120080313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「112年循環永續行動及綠色餐飲

服務評比實施計畫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2年8月15日府環廢字第112022296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次評比採全數書審方式，各組評比內容涵括按時提報、

使用循環餐盒供餐情形、以積極方式推動及其他突出之差

異作為等方面，召開評審會議由外聘委員評比。行政院環

境保護署考量旨揭評比為作業指引實施之第一年，以引導

績優作法為主（配分占60~70%），成果效益為輔

（30~40%），重點說明如下：

(一)辦理日期：112年9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。

(二)動力發展組：

１、績優作法（60%）：包含訂定內部單位執行及管理方

式、落實度檢核及輔導、促進使用循環容器、促進餐

飲業者加入供應鏈、其他積極推動作法等5個評分項

目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20010230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8/17 10:1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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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成果效益（40%）：包括按時提報、使用循環餐盒供餐

情形、以積極方式達不使用免洗餐具之效果、外帶及

報准、相關廢棄物（如一般垃圾及資源回收物）減量

情形等成效，並訂定鼓勵積極使用循環餐盒供餐及考

量在地之供應鏈家數較少時不易配合落實作業指引等2

個加分項目。

三、本案倘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本府環保局張蕙珍，電話：03-

3386021分機1421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
副本：

54


